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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6  900937       证券简称：*ST华源  *ST 华电 B      编号：临 2022-056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企业涉及诉讼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及所属企业近期发生和有后续进展的重要诉讼事项共 4 起，累计涉

及金额约 4328.7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无重大负面影响 

     

   公司所属企业近期发生和有后续进展的重要诉讼事项共 4 起，合计涉及金额

约 4328.7 万元。现将有关诉讼案件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表 

序号 类别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及金额（万元） 案件阶段 

1 诉讼 河南鑫洲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鑫州公司”） 

哈尔滨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公司控

股子公司，以下简

称“哈热公司”）

和南京亿能再生

资源利用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亿

能公司”） 

1469.7 二审结束 

2 诉讼 北京龙电宏泰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所属

企业，以下简称“宏

泰环保”） 

陕西华电瑶池发

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瑶池公司”） 

1192 二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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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诉讼 西藏苏润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苏润”） 

哈热公司 1000 一审 

4 诉讼 哈尔滨第三发电厂

（公司全资电厂，以

下简称“哈三电厂”） 

哈尔滨市恒大伟

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大伟业”） 

667 一审 

   二、诉讼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1、鑫州公司起诉哈热公司 

2017 年 1月，哈热公司在资产转让过程中产生纠纷，因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与另一名被告——亿能公司一起被鑫州公司诉讼至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南京

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将本案发回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上述案

件情况详见公司 2017 年 3月 4日、2017年 4月 27日、2018年 4月 10日、2018

年 4月 26日、2018 年 10月 24日和 2021年 3月 2日公告。 

案件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法院重新审理一审判决后，三方均不服判决，提

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开庭审理本案，并于

2022年 2月 21日作出二审判决。2022年 3 月 3日，哈热公司收到二审判决，判

决如下：撤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8）苏 0113民初 6848 号民事判

决；亿能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鑫洲公司升压站拍卖款

29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以 290万元为基数，自 2015年 7月 23日起至 2019年 8

月 19 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标准计算）；哈热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鑫洲公司

丢失物资损失 253.62 万元；驳回原告鑫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宏泰环保起诉瑶池公司 

2021 年 6 月，宏泰环保因合同尾款支付问题向陕西省彬州市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瑶池公司支付 1192 万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向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详见 2022年 1月 22日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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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 日，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组织询问。2022 年 4

月 29日，宏泰环保收到二审判决，判决如下：撤销陕西省彬州市人民法院（2021）

陕 0482 民初 1935 号民事判决书。瑶池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宏

泰环保 1号机组合同项下工程款 381.36万元，并按以下方式承担利息：2018年

1 月 11 日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以本金 260.15 万元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

利率计息；2019 年 8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以 260.15 万元按同期 1

倍 LPR 计息；2019 年 12 月 13 日至实际付清之日，以本金 381.36 万元按同期 1

倍 LPR计息。瑶池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宏泰环保 2号机组合同项

下工程款 542.63 万元，并按以下方式承担利息∶2019 年 12 月 8 日至 2020 年

11月 7 日，以本金 416.44万元按同期 1倍 LPR 计息；2020年 11 月 8日至实际

付清之日，以本金 542.63 万元按同期 1 倍 LPR 计息。驳回宏泰环保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西藏苏润起诉哈热公司 

2022 年 6 月 1 日，西藏苏润以哈热公司为被告，亿能公司为第三人，向哈

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7月 29日，哈热公司收到法院传票。 

2011 年 12月 9 日，哈热公司将退役机组实物资产（包括升压站资产）以总

额 4900 万元（亿能公司认为，其中包括升压站资产的价值 761.62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亿能公司。亿能公司足额支付了以上交易价款，并将该资产以 5100 万元

的价格转卖给鑫州公司。哈热公司承诺，2012 年末向亿能公司交付升压站资产。

双方同时约定，交付资产每迟延 10 天，哈热公司应支付交易价款千分之五的违

约金。2015 年 3 月，哈热公司经与亿能公司签订《备忘录文件》确认，哈热公

司迟延交付升压站 831天。但哈热公司认为，迟延交付升压站有合理的抗辩理由。

为了避免损失的扩大，双方同意搁置迟延交付升压站资产是否构成违约的争议，

同时约定，先由哈热公司组织拆除升压站升压站，另行协商解决升压站迟延交付

是否构成违约等问题。哈热公司拆除升压站后，经亿能公司同意，哈热公司将拆

除后的升压站资产公开拍卖，得价款 290万元。但升压站迟延交付是否构成违约

等问题，双方至今未协商解决。 

原告和亿能公司认为，哈热公司迟延交付升压站构成违约，哈热公司应当向

亿能公司支付违约金。亿能公司认为其对哈热公司享有以上“债权”。202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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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西藏苏润和亿能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自亿能公司受让该

“债权”。西藏苏润受让该“债权”后，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请求法院判决哈热

公司支付原告债权转让所得的升压站违约金人民币 1000 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目前本案尚未开庭。 

4、哈三电厂起诉恒大伟业 

2022 年 5月 23 日哈三电厂向松北区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起诉恒大伟

业供热合同纠纷一案，哈三电厂于 2022 年 8 月 1 日收到松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预缴费通知单，该诉讼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2016 年 5月、2017 年 4月哈三电厂与恒大伟业签订编号：哈三电热供字【松

北 2016】02号、编号 1066E201700296《供用热及入网协议》，约定原告根据《黑

龙江省城市供热条例》规定的执行标准为哈尔滨市恒大名都小区提供 24 小时连

续供热，同时约定了热费交费标准、交费面积、交费方式及违约责任等。恒大伟

业自 2015-2022年度共累计 755户未出售房产拖欠热费本金共计 558 万元，违约

金109万元，共计667万元。哈三电厂多次与恒大伟业进行协商支付拖欠供热费，

但恒大伟业仍未缴纳拖欠热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案件 1哈热公司赔偿鑫洲公司 253.62万元，已计入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

由此减少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35.23万元。相应律师费及

案件受理费共 30.02 万元，由此减少公司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约 16.01 万元。上述事项无需对公司以前年度损益进行调整。 

案件 2根据二审判决结果，宏泰环保需冲减部分工程收入，同时确认瑶池公

司欠款利息收入，由此减少公司 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 9万元，

上述事项无需对公司以前年度损益进行调整。 

案件 3和案件 4尚未开庭，对本公司的影响不确定，公司会持续关注相关案

件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19日  


